
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教育系统重大决策

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办法》的通知

川教〔2014〕16 号  

各市（州）教育局，各高等学校，厅内各处室、直属事业单位：

现将《四川省教育系统重大决策事项社会稳风险评估实施办法》印发你

们，请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重大决策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组织领导，

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制定政策、作出决策、确立项目、决定改革举措等重

大决策事项的刚性前置程序和必备条件。同时，结合实际，根据本办法制定相

应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实施细则，并认真贯彻执行。

四川省教育厅

2014 年 1 月 23 日

 

 



四川省教育系统重大决策事项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教育系统重大事项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机

制，保障广大师生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不稳定因素，维

护和促进校园和谐、社会稳定，根据《四川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

（省政府令第 246 号），结合我省教育系统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教育系统重大决策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指在制定或实施涉及

师生员工及较大范围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时，应该开展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本办法所称重大决策事项主要指重大政策、重大改革措施、重大项

目和重大活动等。

第三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党委（党组）领导和管理本地本校教育

重大决策事项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相关责任主体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第四条 重大决策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应当坚持法治、民主、科学的原

则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

第五条 以下重大决策事项应当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一）教育中长期规划编制；

（二）教育重点工程、重大投资项目的设立、调整及学校扩建、迁建等重

大工程项目；

（三）学校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调整及学校（含校点）撤并；

（四）学校收费政策、学生资助政策、学生就业政策的制定调整；

（五）学校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制度的重大改革调整；

（六）划分义务教育入学学区；



（七）课程设置改革及中考、高考等考试、招生政策调整；

（八）教师收入分配制度、职称评审改革政策的制定调整；

（九）单位改革中涉及的人员安置、社保关系、职工待遇及重大资产处

置调整等；

（十）学校债务特别是拖欠工程款化解方案的制定调整；

（十一）其他教育事业改革发展中涉及师生员工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

重大决策事项等。

第六条 重大决策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主要内容：

（一）合法性评估。决策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是否

符合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要求，政策调整、利益调解的法律

政策是否充分，决策过程是否符合有关程序。

（二）合理性评估。决策事项是否符合本地本校近期或长远发展规划，

是否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协调性，是否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

律，是否反映了大多数师生员工的意愿，是否兼顾了师生员工的现实利益和长

远利益，是否兼顾了各方面利益群体的不同诉求，是否可能引发不良连锁反应

或对相关利益群体造成影响。

（三）廉洁性评估。决策事项有无涉及不公、不廉问题。

（四）可行性评估。决策事项是否符合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出台时机和

条件是否成熟。

（五）可控性评估。决策事项是否可能引发影响学校和社会稳定的问

题，是否有相应的预测预警措施，是否有相应有效的风险化解措施和应急处置

预案。

（六）是否存在其他不稳定隐患。



第七条 重大决策事项责任主体负责组织相关单位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工作，也可以组织中介组织参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第八条 风险评估应当通过收集相关文件资料、问卷调查、民意测验、座

谈走访、听证会等方式就重大决策事项征求意见，对社会稳定风险进行预测和

评估，也可以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学者评估论证。

重大决策事项责任主体应当对风险评估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审查，确保

客观、准确。

涉及国家秘密的重大事项的风险评估工作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保密规定。

第九条 风险评估报告应当做出无风险、有较小风险、有较大风险和有重

大风险的风险评估，提出可实施、可部分实施、暂缓实施、不实施的建议。

第十条  风险评估报告由重大决策事项责任主体审定，做出实施、部分实

施、暂缓实施、不实施的决定。

第十一条  重大决策事项责任主体对做出实施或部分实施决定，但又存在

一定风险的重大决策事项，应按照化解方案和应急预案开展工作。

第十二条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行备案制度。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每

年初对重大决策事项认真进行梳理，建立台账。年度新增实施社会稳定风险评

估的重大决策事项随时备案。有条件的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建立重大决策事

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专家库，为重大决策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提供专业

支持。

第十三条 严格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责任追究制度。对在教育重大事项

决策过程中不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或在评估过程中搞形式主义造成重大决

策失误，引发不稳定问题和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学校和社会稳定的，将按照

《四川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川委办〔2013〕20 号），

对负有责任的领导及有关人员，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十四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根据本办法，制定相应的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工作实施细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